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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7水孝字第0920004774號定頒

                               108.06.21水孝字第1080004626號函修訂

壹、總則

一、本廠材料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材料，係指生產及業務上所需使用及儲備之原料、物

料、配件及尚未安裝或領用之機具。

三、本要點所稱材料管理，包括材料預算、存量管制、採購、檢驗、驗

收、領料、退料、材料盤存、呆廢料處理等有關事項。

四、各項材料之請購、採購、驗收、保管、提運等，應分由職掌不同人

員辦理為原則，不得互兼。

五、本廠各單位所用材料，由行政課統籌採購，集中管理，如確因業

務急需，經首長核定由各用料單位先行採購之。

貳、材料預算

六、材料預算包括用料預算及購料預算。

七、用料預算由各用料部門依年度計畫所需用料，按用料性質編製年

度用料預算表，於每年六月底前送行政課彙編年度用料預算總表

八、購料預算由行政課根據全年度用料預算，參照最低存量，估算年

度內應購材料數量及金額，擬定採購計劃，列入年度預算辦理。

九、凡因特殊事故未列用料之緊急用料各單位請購時應以每三個月為

一期，於三個月前編造請購用料表一式兩份，一份自存，一份

送行政課彙辦。

十、行政課得參照用料部門以往用料情形，預測用料趨勢並參照現有

庫存量、最高最低存量基準、訂購尚未到庫之用途材料等，編具

分期購料預算，陳經核定後據以辦理採購。

十一、用料單位如認為某一類材料某期用量特多，而必須提早購備者

應先期通知或建議行政課，作為購料預算及存量控制之參考。

十二、材料預算應切實依照預定計劃執行，如因變更原定實施計劃，

在即定計劃目標不變原則下，及在經營效能比率限度內得經

首長核准作適當調整。

參、存量管制

十三、材料應實施存量管制，訂定存量基準，其最低及最高存量應考

慮購備期間及緊急工作多寡等因素，訂定適當存量等調節控

制基準：

    （一）最低存量基準，以各單位最近一年每月平均用料量為

準，個別訂定一至三個月平均用料量作為最低存量。

    （二）最高存量基準，視每種材料用量之多寡及廠商製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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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情形，依最低存量酌加一至三個月平均用料量作為

最高存量。

    （三）因市場經濟變動而業務估計確切需要，並視本廠財務

狀況，簽陳首長核准專案處理者，不以基準存量為限。

十四、材料倉庫現存數量如不足最低存量時，應即請購補足，如超過

最高存量時，可抵充下期用料時則延後或減少請購。

肆、採購及驗收

十五、材料之採購，應確實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十六、辦理採購時，對凡能影響標價之因素，如付款辦法、計價標準

供應條件、交貨日期、逾期罰則、押標金之繳交與發還時間等，

如有變更之必要時，須在事前以書面定明，決標後不再變更，

有兩種以上有關文件，其內容應予一致。

十七、採購材料應以公開招標辦理為原則，凡非具備政府採購法所定

採限制性招標者，不得指定廠商辦理。依法以限制性招標辦理

比價、議價者，應先列舉事實敘明理由，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辦理，尤須蒐集可靠資料、擬定底價，以防浮濫。

十八、材料之驗收，應依合約之規定辦理。

十九、材料驗收如須於製造過程中作材質抽驗，委託技術機構為技術

性及機械性質等各項試驗者，不論其是否符合契約所定條款，

均須填具檢驗報告（紀錄），俟檢驗合格報告及書面證明送

達後，始得按契約規定辦理驗收及付款手續，逾期交貨者，

予以逾期罰款，並於辦理付款時詳敘罰款經過，以免發生錯

誤，否則如經發現其中有任何與規定不符情事應追究原因、失

職人員予以查明議處。

二十、材料辦理驗收時應會同相關部門辦理。

伍、分類編號

二十一、為便於材料之收發、存儲、統計及稽核，使用材料，予以分

類編號。

二十二、材料名稱應以中文劃一訂定，必要時得附列外文。

二十三、材料之度量衡單位，應用公制為原則，其數量單位之名稱應

予劃一，遇有單位不同時應予換算。

陸、收料、儲運

二十四、材料經驗收合格後，應於物料管理系統登錄收料單，經由管

料部門按實收數量辦理。。

二十五、材料未經辦理驗收手續前，視同寄存材料，除有第三十五條

之情形外不得先行發用。

二十六、材料在儲存及運輸途中，發生自然搬運等損耗，收發磅差或

人力不可抗拒之意外損失時，應陳經首長核准後予以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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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庫存材料應分類排列，並標示物料名稱與規格。

二十八、為加強材料管理、管料部門除應注意五防，即防火、防偷、防

空、防諜、防損外，並須注意場地設備應堅固安全，庫房應

通風乾燥，避免漏雨潮濕，易於變質之材料必須注意保護，

勤加檢查，貴重材料應加鎖加封，特種材料有忌熱、忌光、

忌潮、忌燥、及易燃、自燃、揮發、腐蝕等特性者，應分別儲存

二十九、庫存材料被竊時，以書面向警察機關報案，請求查緝。

柒、領 料

三十、分支庫材料之領用，以互撥單或領用單辦理，領料或撥料時應

先填妥領料單或互撥單，經用料部門單位主管核章後始得領

料。

三十一、一般搶修用料，以一次領用為原則，由管料人員逕行發放，

專案之大型工程應簽奉首長核准後始得領用。

三十二、領料單一式二聯，包含領用日期、物料編號、品名、規格、數

量、單位、用料單位、工程性質、工程地點、會計科目、領料人

員。互撥單一式二聯，包含申請日期、工程性質、收入庫別、

領料人員、物料編號、品名、規格、單位及數量。

三十三、用料部門在領料時，應詳細核對領料單內所列請領名稱、數

量、單位、規格，經領料部門單位主管核章完妥後始得用料，

撥料時需經撥出部門單位主管核章完妥後始得撥料。

三十四、緊急用料時，對於購入而未完成驗收之材料，得由行政課派

員初驗合格後，專案簽准先行動用，發料員應於領料單各

聯加蓋「先行動用」戳記。

三十五、緊急用料，可由用料單位主管簽章後先行借用、並於三日內

補送領料單。

三十六、辦公時間外發生緊急用料、物料部門應隨時派人配合辦理。

捌、用 料

三十七、對於經常性之用料，用料部門應補足庫存量，以備平時所需

三十八、經常用料之規範，用料部門認為有修訂之必要時，可主動提

出修訂，並於訂定新規範適用之時間前，一面通知物料部

門先行備料，同時應將舊有庫存盡先利用，俟舊有庫存量

用完時再領用新規格材料，以免形成呆廢料。

三十九、領用材料發現有不正常損壞情事，得辦理退料，並由管料部

門將損壞原因陳報首長後設法改善。

玖、退 料

四十、材料領用後若有剩餘，應填製退料單繳回管料部門。

四十一、退料單應填明日期、材料名稱、規範、單位、數量、會計科目、

原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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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材料盤存及呆廢料處理

四十二、本廠物料採永續盤存制，並由物料人員查點與核對，實施定

期與不定期之盤點。

       （一）定期盤點：於每年第四季辦理。

       （二）不定期盤點：

            1.存量較低時為之。

            2.對存量發生疑問時為之。

            3.各級直接保管人移交時為之。

            4.臨時交辦時為之。

四十三、盤點工作程序如左：

       （一）物料部門依庫存數量逐一實地盤點。

       （二）填製盤存報告、盈虧報告、損毀報告。

四十四、盤點結果如有盈虧，材料管理部門應即說明原因，送會計部

門後陳報首長核准調整之。

四十五、盤點所發生之虧損，如因保管不力，或其他人為過失所致者

保管人應負賠償之責。

四十六、凡因規範性能已不適用，或因設計變更致無需用之呆料，及

工程施工拆回之舊料，與經檢驗確定失去效能之廢料，應

由材料管理部門查明列表陳首長核定後依左列方式處理：

       （一）本廠利用。

       （二）標售。

       （三）依政府採購法第1百條，得無償讓與其他政府機關或

             公立學校。

       （四）送資源回收中心處理。

拾壹、附   則

四十七、行政課應編訂材料彙編，詳列所有材料之編號、名稱、規格、

單位等，以為各單位劃一使用之依據。

四十八、本要點所需之表報由行政課統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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